
什 麼 是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？ 著 作 權 法 為 什 麼 要 增 訂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相 關 規 定 ？ 這 次 修 法 到 底 增 訂 了 哪 些 權 利

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規 定 ？ 

  

一一 一一 、、 、、    什 麼 是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？ 

著 作 權 的 「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」 就 是 指 有 關 著 作 權 利 狀 態 的 訊 息 ， 諸 如 著 作 財 產 權 係 由 何 人 享 有 ？ 由 何 人 行 使 ？

受 保 護 的 期 間 到 什 麼 時 候 ？ 有 意 價 購 著 作 財 產 權 的 人 ， 應 與 何 人 聯 繫 洽 商 ？ 欲 利 用 著 作 的 人 ， 應 向 什 麼 人 徵

求 授 權 ？ 凡 此 種 種 與 著 作 權 管 理 相 關 的 訊 息 ， 稱 之 為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。 著 作 權 利 人 標 示 的 「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」 ，

通 常 可 以 在 書 籍 的 版 權 頁 、 影 片 的 聲 明 、 唱 片 的 封 套 上 或 網 頁 的 告 知 欄 裡 看 到 。 將 「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」 以 電 子

化 的 方 式 來 標 註 時 ， 即 為 「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」 。 

 

二 、 著 作 權 法 為 什 麼 要 增 訂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相 關 規 定 ？ 

（ 一 ） 一 般 來 說 ， 利 用 人 是 透 過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了 解 授 權 的 管 道 ， 取 得 合 法 授 權 而 減 少 違 反 著 作 權 法 侵 害 他 人

權 利 的 風 險 ， 相 對 的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， 也 是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對 其 權 利 狀 態 的 聲 明 ， 以 及 提 供 合 法 授 權 管 道

的 通 告 ， 可 以 說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是 著 作 市 場 正 常 化 的 基 礎 。 主 管 機 關 於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開 始 宣 導 業 界 建 立

「 權 利 管 理 資 訊 」 的 制 度 ， 以 協 助 利 用 人 取 得 合 法 授 權 。 

（ 二 ） 由 於 數 位 科 技 的 進 步 ， 使 文 章 、 圖 片 等 著 作 經 數 位 化 後 被 放 置 於 網 路 上 ， 使 用 者 可 以 很 輕 易 地 取 得 ，

而 且 快 速 傳 播 。 如 果 著 作 權 人 在 著 作 物 上 所 標 註 的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， 遭 人 更 動 、 竄 改 ， 變 成 錯 誤 的

訊 息 ， 其 影 響 層 面 更 廣 及 於 後 面 無 數 的 利 用 人 。 此 種 損 人 不 利 已 的 行 為 ， 不 僅 攪 亂 破 壞 了 整 個 著 作 市

場 的 秩 序 ， 損 害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的 權 利 ， 也 將 造 成 廣 大 的 利 用 人 無 法 合 法 取 得 授 權 ， 危 害 很 大 。 

（ 三 ） 世 界 智 慧 財 產 權 組 織(WIPO) 針 對 此 一 問 題 ， 經 過 仔 細 的 研 究 討 論 ， 在1996 年 通 過 的 著 作 權 條 約(WIPO 

Copyright Treaty ，WCT) 及 表 演 與 錄 音 物 條 約(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，WPPT)

兩 項 國 際 公 約 裡 面 ， 明 文 規 定 對 於 擅 自 竄 改 或 移 除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行 為 ， 或 將 擅 自 竄 改 或 移 除 權

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著 作 物 加 以 散 布 的 行 為 ， 應 予 制 止 。 許 多 國 家 都 陸 續 參 照 這 兩 個 國 際 公 約 的 標 準 ，



對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訂 定 保 護 規 定 ， 在 現 今 網 路 無 國 界 的 時 代 裡 ， 為 確 保 著 作 市 場 的 正 常 發 展 ， 我

國 著 作 權 法 此 次 亦 將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， 納 入 保 護 ， 禁 止 未 經 允 許 擅 自 竄 改 或 刪 除 之 行 為 。 

 

三 、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的 相 關 規 定 

（ 一 ） 除 了 非 得 移 除 或 變 更 ， 否 則 無 法 利 用 著 作 ； 或 者 因 為 錄 製 或 傳 輸 系 統 轉 換 時 ， 技 術 上 必 須 要 移 除 或 變

更 的 情 況 之 外 ， 未 經 著 作 權 人 許 可 ， 任 何 人 都 不 可 以 移 除 或 變 更 著 作 權 人 所 標 示 的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

。 

（ 二 ） 事 先 知 道 著 作 原 件 或 其 重 製 物 上 的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， 已 經 被 非 法 移 除 或 變 更 了 ， 即 不 得 再 把 這 些 著

作 原 件 或 重 製 物 散 布 出 去 ， 也 不 可 以 為 了 要 散 布 而 輸 入 到 我 國 ， 當 然 也 不 可 以 為 了 要 散 布 ， 而 保 有 這

些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被 非 法 移 除 或 變 更 的 著 作 原 件 或 重 製 物 。 

（ 三 ） 同 樣 的 ， 在 事 先 知 道 著 作 原 件 或 其 重 製 物 上 的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， 已 經 被 非 法 移 除 或 變 更 了 的 情 況 下

， 不 可 以 再 公 開 播 送 、 公 開 演 出 或 公 開 傳 輸 這 些 資 訊 不 正 確 的 著 作 。 

（ 四 ） 違 反 前 面 所 說 的 這 幾 種 情 況 的 行 為 ， 不 但 要 負 民 事 責 任 ， 還 有 可 能 要 負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的 刑 事 責 任

。 


